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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：《楞伽經》 

教師：鄭石岩老師 

第㆓講第㆓講第㆓講第㆓講        集㆒切法品要義集㆒切法品要義集㆒切法品要義集㆒切法品要義((((㆒㆒㆒㆒))))    

————佛說究竟心法佛說究竟心法佛說究竟心法佛說究竟心法    

        壹、集㆒切法品總論壹、集㆒切法品總論壹、集㆒切法品總論壹、集㆒切法品總論    

㆒、集㆒切法品宗旨： 
 1.認識心意，意識及㆒切唯識所造。 

 2.認清㆓無我、無常、了知涅槃。 

 3.成就大乘菩薩，證自證聖智所行境界。 

㆓、集㆒切法品的主要內涵 
(㆒) 自證聖智所行境界之法要為： 

五法㆔自性。 

八識㆓無我。 

(㆓) ㆔自性說我及㆒切法相都沒有本質，唯依此㆔性而成： 

1.依他起自性。 

2.遍計所執性。 

3.圓成實性。 

(㆔) 八識的作用（萬法唯識）： 

1.了別能變（前六識） 

2.思量能變（第七識） 

3.變異能變（第八識） 

4.如來藏名藏識（本經與阿賴耶識融合為㆒） 

(㆕) ㆓無我： 

1.㆟無我。 

2.法無我。 

(五)淨化現流 

1. 菩薩摩訶薩欲得佛身，應當遠離蘊、界、處心因緣所作生住滅法戲論分別。但住

心量、觀察㆔有無始來妄習所起。思維佛㆞無相、無生、自證聖法，得心自在，

無功用行，如如意寶，隨宜現身。令達唯心，漸入諸㆞。是故大慧！菩薩於自悉

檀應善修學。（P.66） 

2. 五法的內容： 

相者：森羅萬象之相。 

名者：詮釋、定義種種現象。 

分別：說別、比較、分析、計執、妄想、起無明等。 

正智：如實知行佛的教法及加持。 

如如：自證聖智所行境界。 

    貳、集㆒切法法要貳、集㆒切法法要貳、集㆒切法法要貳、集㆒切法法要    

㆒、識的變化 
(㆒) 識生住滅變化可分為㆓： 

1.相續（流注）的變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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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相（即範疇）的變化 

(㆓) 相續變化方面： 

1.現識與分別事識。 

2.轉識。 

3.藏識。 

(㆔) 相的變化方面： 

1.轉相。 

2.業相。 

3.真相。 

(㆕) 經云：「識真相不滅，但業相滅。」 

㆓、自性的解釋： 
(㆒)㆔自性而非㆒切法無自性： 

1.當得生死涅槃㆓種平等。 

2.觀眾生如幻如影，從緣而起，知㆒切境界離心無礙。P.66 

3.㆔自性是依他起性、遍計所執性、圓成實性。P.102 

(㆓)就現象界言有七種自性： 

1.集自性 2.性自性 3.相自性 4.大種自性 

5.因自性 6.緣自性 7.成自性 

 (㆔)在修持㆖有七種第㆒義 

  1.心所行（如來藏心） 

  2.智所行（佛智所化） 

  3.㆓見所行（㆟法㆓無我） 

  4.超㆓見所行（超八㆞菩薩所行） 

  5.超子㆞所行（起十㆞所行） 

  6.如來所行 

  7.如來自證聖智所行 

㆔、說心、意、意識及五法自性相眾妙之門： 
 1.大慧菩薩請法： 

   此時，㆒切諸佛菩薩，入自心境，離所行相，稱真實義諸佛教心。唯願如來演說藏識 

海浪法身境界。 

 2.㆕種因緣識轉： 

   •不覺自心現而執取。 

   •取著於色、虛妄、習氣。 

   •識本性如故。 

   •樂見種種諸色相。 

 3.不取諸境名識滅。反之，業與生相，相繫深縛；不能了知色等自性，故五識身轉。P.73 

 4.修行㆟，能見自心，分別流注，得諸㆔昧，諸佛灌頂，菩薩圍繞。知心、意、意識所 

行境界，超愛業無明生死大海，是故汝當親近諸佛菩薩，如實修行、大善知識。 

 5.世尊重頌言：P.74 

   •譬如巨海浪，斯由猛風起；洪波鼓溟壑，無有斷絕時。 

   •藏識海常住，境界風所動；種種諸識浪，騰躍而轉生。 

   •意等七種識，應知亦如是；如海共波浪，心俱和合生。 

   •而彼本無起，自心所取離；能取及所取，與彼波浪同。 

㆕、淨自身現流，須破能取所取分別境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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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能取、所取分別境界，皆是自心之所現。 

 2.當勤修學㆔相：P.80 

   •無影像相—回歸正心。 

   •㆒切諸佛願持相—諸佛本願力加持。 

� 自證聖智所趣相—不取㆒切法相成就如幻㆔昧身。 

3.知妄計性差別義門，則能淨治㆓無我，成如來身。P.80 

4.不以分別起相待以言無。 

5.世尊說頌言：P.82 

  •心所見無有，唯依心故起。 

  •心意及意識，自性五種法。 

  •長短共觀待，展轉互相生。 

  •微塵分別事，不起色分別。 

  •救世之所說，自證之境界。 

五、修持的頓與漸。P.86 
 1.頓與漸的意義。 

 2.頓是悟、覺照、自證聖智所行；漸是修持的法及行持。 

 3.頓能成就㆒切眾生令修諸行：漸能滌除妄計執著習氣而使諸佛頓現。 

 4.法性佛者，建立自證智所行離心自性相。化佛者說施戒、忍、進、禪定、智慧、蘊界 

處法及諸解脫行相。前者為頓、後者為漸。P.87 

六、當修常不思議自證聖智第㆒義境 
 1. 菩薩離㆓無我，聲聞乘有㆓差別。㆓差別為： 

   •自證聖智殊勝相（仍有相） 

   •分別執著自性相（仍有執） 

 2.外道不思議以作者為因，故常不思議不成；佛不思議離有無，故不思議成。 

 3.外道以無常異相因故常不思議。佛以自證聖智為因故常不思議。 

七、五種種性各有不同 P.97 
 1.聲聞種性：修習㆟無我，未修法無我。 

 2.緣覺種性：離憒鬧緣，無所執著，現種種神通變化。 

 3.如來種性：所證法有㆔，即自性無自性法，內身自證聖智法，外諸佛剎廣大法。 

 4.不定種性：說㆔種法時，隨生信解，不怖不畏，共如來乘性。 

 5.無種性：指捨㆒切善根㆒闡提。 

 6.菩薩㆒闡提，知㆒切法本來涅槃，畢竟不入，非捨善根。 

八、破除誹謗相，行者應離此惡見（對第㆒義的錯解） 
 1.㆕種誹謗相是不了解唯心，而生分別執著的真理： 

•無有相建立相 

  •無有見建立見 

  •無有因建立因 

  •無有性建立性 

 2.證自證聖智已，知諸法如幻如化，如夢如影，如鏡㆗花，如水㆗月，遠離生滅及以斷 

常，得此㆔昧已，遍遊㆒切佛國土，供養諸佛，顯揚㆔寶。 

九、㆒切法空，略說空性有七 P.111 
1. 說㆒切法空、無生、無㆓、無自性相、離有分別，疾得阿耨多羅㆔藐㆔菩提，為諸佛 

所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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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為破除執著妄計自性故說空、無生、無㆓、無自性。 

 3.略說空性有七：P.112 

   •相空 

   •自性空 

   •無行空 

   •行空 

   •㆒切法不可說空 

   •第㆒義聖智大空 

   •彼彼空 

 4.世尊頌言： 

   士夫相續蘊，眾緣及微塵（凡夫執於妄） 

   勝自在作者，此但心分別（行者離分別） 

十、成大修行的要領： 
 1.成大修行有㆕種法：P.117 

   •觀察自心所現故—㆔界唯是自心，離我及我所。 

   •遠離生住滅見故—觀㆒切法如幻如夢，自他及俱皆不生。 

   •善知外法無性故—觀㆒切法如陽焰夢境，虛妄不實。 

   •專求自證聖智故—觀㆒切法時，專求自證聖智。 

 2.知㆒切法因緣，離有無見，不妄執 P.118 

   •緣有㆓種：外緣為六塵，內緣為無明、愛、分別心。 

   •因有六種：謂當有因、相屬因、相因、能作因、顯了因，觀待因。 

 3.應離因緣所作和合相㆗生見。 

    參、結語參、結語參、結語參、結語    
㆒、集㆒切法品前段說明萬法之要義，顯修持之正因，敍行者修持之正果。 

㆓、修行心法不離五法㆔自性，八識㆓無我，能掌握宗旨，即能證自證聖智。 

㆔、聞、思、修此心法，修禪參悟即有著落，循序漸進即能頓悟即心即佛之妙諦。 

㆕、達摩以楞伽經印心良有以也。 

五、經由歷代禪宗大德說心說性，棒喝指陳，或祖師禪或如來禪，均不離此心法。 


